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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堂課，我們準備讓您了解：

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

在審些什麼？

您可以如何為自己爭取權益

點石成金？

了解開發前後地價，

對您財產權益的影響

市地重劃原位次分配

如何操作？

您該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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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整體開發的意義及效益

意義

依循都市發展政策，於一定區域內土地重新整理規劃，

配置適當公共設施，引導都市發展，同時改善生活品質。

社會效益

• 公共設施配置適當

• 改善地區環境

• 增加稅收、創造財富

個人效益

• 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 提昇居住環境品質

• 減省土地稅賦

松山二期市地重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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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整體開發成果
4

72處已辦竣及辦理中的整體開發區

面積達2,237公頃，

約占臺北市都市發展用地的 17%
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超過 800公頃

公辦市地重劃

41處
927.71公頃

區段徵收

16處
895.68公頃

自辦市地重劃

12處
119.96公頃

日據時期重劃

3處
294.22公頃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整體開發1.0到4.0

促成臺北市成為具有豐富都市機能的宜居永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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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政府公權力主導

建築用地
（住宅區、商業區…等）

公共設施
（道路、公園 …等）

50%~40%
(土地徵收條例§39Ⅱ)

50%~60%

效果３

回收
開發成本

效果１

共享
開發利益

土地全區徵收、規劃整理

公共工程

達成

財務自償

100%

效果２

改善
區域環境

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

供開發目的使用(讓售)

區域性
有償撥用

鄰里性
無償撥供

標租、標售、設定地上權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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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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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審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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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審議程序—公必性評估

第3條之2

需用土地人興辦事業徵收土地時，應依下列因

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並為綜合

評估分析：

1. 社會因素

2. 經濟因素

3. 文化及生態因素

4. 永續發展因素

5. 其他

土地徵收條例

第4條第2項
需用土地人應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前，向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報告其公益性及必要性。

第5條之1
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應記載下列事項：
1. 開發目的
2. 法令依據
3. 區段徵收預計範圍及面積
4. 土地權屬及其面積情形
5. 土地使用現況概述
6. 都市計畫或土地使用配置規劃情形
7. 都市計畫召開說明會情形
8. 公益性評估
9. 必要性評估
10.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保障情形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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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審議程序—公必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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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審議程序—公必性評估

用地範圍有無其
他可替代地區

可否其他方式
取得

開發範圍之選
定及面積規劃
是否合理

轄區內區段徵
收開發之辦理

情形

區段徵收財務
計畫之可行

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保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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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作業程序

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

協議價購及區段徵收公聽會

區段徵收計畫書審議及核准

異議處理

抵價地分配及點交

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

土地補償(原則領錢，例外領地) 工程規劃設計

工程發包施工

核定領回抵價地，
發給證明文件

核定不發給抵價地，
核定次日起15日內
發給現金補償

未申請發給抵價地者，
徵收公告期滿15日內
發給現金補償

徵收補償價額異
議，送地價評議

委員會復議

縣市主管
機關查處

行政救濟

所有權移轉登記、權利清理

書面意見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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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以財務自償為原則

開發總費用 土徵條例細則§51

• 協議價購地價

• 現金補償地價

• 地上物補償費及遷移費

• 作價之公有土地地價款

• 公共設施建設費用

• 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

• 土地整理費用

• 貸款利息

公共設施
用地 抵價地

(抵付補償地價)

土地徵收條例§39Ⅱ

以50%為原則，

但不得低於40%

非9項
公共設施管理機關

有償撥用/讓售

予公營事業 專案
讓售

賸餘
可建地

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土地徵收條例§44

道路、溝渠、公園、綠地、

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

體育場及國民學校用地

等9項無償登記為市有

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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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土地徵收之補償市價評定

蒐集
資料

調查
實例

地價區段
劃分

查估實例
土地正常單價

比準地
查估

一般
個別宗地市

價查估

公共設施
保留地

毗鄰非公共設施
保留地加權平均

提交地價評議
委員會評定

預定徵收土
地基本資料、
相關圖籍

案例蒐集期間6個
月
(得放寬至1年)
區域/個別因素調
查

地價區段圖
區段勘查表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
(情況確認/建物成本法)

比準地選取及查估
(價格日期、區域及個別因素)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公
保地，以同屬區段徵
收範圍內之非公保地
加權平均為原則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徵收土地宗地市價估計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
加權平均計算

資料蒐集、調查 正常價格查估 價格審議

14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預定徵收範圍比較
標的

3
比較
標的

1

比較

標的2

比準地

P001-00

區段

P003-00

區段

P004-00

區段

 地價區段劃分
 選取正常價格之交易標的
 選取具代表性之比準地
 比準地查估

• 價格日期調整
• 區域因素調整
• 個別因素調整

 徵收土地市價估計
 個別因素調整
 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加權平均計算

地價區段圖

P002-00區段

(公共設施保留地)

查
估
作
業
過
程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7
買賣或收益實例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高或偏低者，
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實例或收益法調查估價表。
但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

• 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 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
• 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
• 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
• 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
• 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
• 拍賣

• 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 受迷信影響之交易
• 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
• 人為哄抬之交易
• 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
• 其他特殊交易

情
況
調
整

土地徵收之補償市價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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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土地徵收之補償市價評定

整體開發地區尚未實質開發，
地價調整以反映土地使用現況、
發展趨勢與市場交易情形等因素為主

預定整體開發地區市場

成交行情因預期效益提高

交換價值V.S.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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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土地徵收補償之權利清理

原則：現金補償

例外：申請領回抵價地

他項權利、限制登記及耕地租約之清理

自行協議，由本府代為清償；

協議不成者，存入保管專戶。

 耕地承租人領取補償費1/3 (平均地權條例§11)

自行協議，並得由本府代為清償；

未依限完成核定不發給抵價地

 抵押權或典權得於領回抵價地重新設定
 耕地承租人領取補償費1/3 (平均地權條例§11)

區

段

徵

收

土

地

土地補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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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

𝑆𝑡𝑒𝑝 1.  區段徵收補償市價

假設A、B原持有土地面積相同，
但使用分區、每坪單價不同：

A地面積×土地價格=A補償費
50坪× 20萬 = 1000萬

B地面積×土地價格=B補償費
50坪× 40萬 = 2000萬

假設A、B抵價地選配同一街廓、
使用分區，且每坪單價均相同
(100萬/坪)：

Ａ可配回面積：
2000萬÷ 100萬= 20坪

Ｂ可配回面積：
4000萬÷ 100萬= 40坪

(1)假設全區土地徵收補償費總額=10億

A補償費佔全區比例為=  =1%

B補償費佔全區比例為=   =2%

(2)規劃供抵價地分配總地價為=20億

A權利價值=20億× 1 % =2000萬

B權利價值=20億×2%=4000萬

1000萬

10億

2000萬

10億

20萬/坪 40萬/坪

𝑆𝑡𝑒𝑝 2.  換算權利價值

備註：本案例僅係以假設條件試算參考，實際仍依個案及地價評議結果為準

𝑆𝑡𝑒𝑝 3.  抵價地分配面積

區
徵

前
地
價

區
徵

後
地
價

相
同
比
例

地主應領
權利價值
與開發效益
同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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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

抵價地分配：公開抽籤，自行選配 (區段徵收實施辦法§28)

訂定抵價地分配

作業要點

召開說明會

受理合併分配

公開抽籤

(順序籤及配地籤)

公告配地結果

按分配方向依序選配

分配戶選擇分配區塊土地時，應按該分配區

塊之分配方向線依序選定，不得跳配。

先抽順序籤再抽配地籤

歸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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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不得增配案例

甲君權利價值可分配1050m2，最
後一宗剩50m2>30m2

 可合併：應分配面積不論是否達到最小分配面積標準，皆可合併分配

 可增配：最後一宗土地面積在○○m²以下即可 (於個案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訂定)

*假設剩餘土地面積小於30m²即可增配
*假設最小分配面積標準：300m²

甲君能分配800m2，剩餘土地改分配於其他區塊選擇1

選擇3 全部之權利價值選擇其他可分配之區塊

選擇2 領取差額地價：差額面積Ⅹ區徵後地價

可增配案例

繳納差額地價：差額面積Ⅹ區徵後地價

剩餘面積
10m2<30m2，
得選擇增配

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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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

寄發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
及相關權利人

會同查估

範圍指界量測
清點地上物

所有權人
現場確認及簽章

編製成果清冊

協議價購
法源：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地
上
物
補
償
項
目

查
估
作
業
流
程

人口遷移費

• 拆遷公告2個月前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

• 同一門牌設籍3戶以上，應會同轄區戶政及警察機關進行訪查

農作改良物

• 臺北市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

• 以實地查估為準，超過栽種上限者，不予補償

公司工廠
• 營業損失補助費：拆遷公告2個月前，領有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

證明、或持有繳納營業稅據正式營業者，依拆除營業面積核發

• 生產設備遷移費

建築改良物

• 合法建築改良物補償費

• 違章建築處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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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地上物查估及協議價購

騰空點交獎勵金

補償費*60%
合法建築物

 完成所有權登記
 35年10月1日前
 本市改制編入6行政區，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
(約58-59年間)

 領有使用執照、建造
執照或建築許可

補償費/處理費

重建價格*100%

協議價購獎勵金*20%

≦3F；≦ 165 ㎡
重建價格*20%

處理費*60%

處理費*60%違章建物

舊有違建

既存違建

52.12.31

77.7.31

新違章建物

列管違建

83.12.31

重建價格*85%

≦3F；≦ 165 ㎡ 重建價格*70%
>3F；>165 ㎡ 重建價格*50%

自動搬遷行政救濟金
39萬元

設籍或門牌編釘證明

原始稅籍之完稅證明

自來水費、電費收據

航照圖、地形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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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安置措施

土地徵收條例§34-1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居住者，

或情境相同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

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

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

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租金補貼等。

張金鶚、林秋瑾(1998) 
臺北市重大工程拆遷戶安置模式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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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區段徵收安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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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公辦、自辦皆可行

建築用地
（住宅區、商業區…等）

公共設施
（道路、公園 …等10項）

繼受取得

效果３

回收
開發成本

效果１

共享
開發利益

土地交換分合，重新規劃整理

公共工程

達成

財務自償

100％

效果２

改善
區域環境

土地所有權人配回
鄰里性
無償供政府使用

抵費地
(標售、標租、
設定地上權)

重劃負擔以45％為原則

公設負擔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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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

105年7月29日大法官第739號解釋：宣告自辦市地重劃部分作業規定違憲

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1項

「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重劃，得獎勵土

地所有權人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

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2項

「前項重劃會組織、職權、重劃業務、獎勵措施等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申請核定成立籌備會之要件

籌備會行使重劃會職權

主管機關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及實施重劃計畫之程序

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

 未規定發起人土地面積應占範圍內

土地總面積之比率

 未規定發起人人數與範圍內土地所

有權人總數之比率

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

重劃計畫書申請核定、

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未設置適當組織為審議

 未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予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之機會

 未分別送達核定處分於申請人以外之其

他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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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

內政部 2次修正「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106年7月27日及108年4月9日

訂定成立籌備會之比率限縮籌備會之職權 訂定主管機關之任務

發起人人數逾擬辦重劃範圍

土地所有權人總數3/10

其所有土地面積合計逾範圍

土地總面積3/10

籌備會的職權僅限籌組重劃會

之過渡任務

於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前舉辦

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

限期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

以合議制方式審議

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

應為通知

30 擬辦重劃範圍、 重劃計畫書

草案之審議及認可重分配結果，

不得授權理事會辦理。

理事及監事選任或補選時，應

以選任或補選當時持有重劃範

圍之土地面積認定其資格。

就業已核准實施之自辦重劃區，

增訂修正重劃計畫書之審議、

核定程序。

保障財產權益
及重劃作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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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籌備會&重劃會

任務/權責

組成

同意比例

籌備會 重劃會

土地所有權人總數3/10(獎8)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獎3)

1) 勘選擬辦重劃範圍

2) 調查擬辦重劃範圍現況

3) 向有關機關申請提供都市計

畫與地籍資料及技術指導

4) 舉辦座談會說明重劃意旨

5) 研擬重劃會章程草案

6)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獎9)

1) 修改重劃會章程

2) 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

3) 監督理事及監事職務執行

4) 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5)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6) 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7) 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全體會員1/2以上
土地面積1/2以上(獎13)

8) 審議預算及決算

9)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10) 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11)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

結果異議之調處理結果

12)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13)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

請審議事項(獎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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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

重劃發起及
成立籌備會

勘選
擬辦重劃範圍

研擬
重劃會章程草案

籌備會
舉辦座談會

召開重劃會
成立大會

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

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徵求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重劃計畫書草案
申請核定

主管機關
舉辦聽證、合議制審議

 人數＞3/10
 面積＞3/10(獎8)

 審議重劃會章程草案
 互選代表組成理事會及監事會(獎11)

 籌備會核准成立之日起６個月內申請
 展期期間不得逾2月，並以2次為限(獎11)

 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
 未能送達者，為公示送達，或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後，連續

刊登當地報紙三日並於重劃範圍土地所在公所公告(獎7)

 聽證會15日前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公開方式舉行聽證
 合議制方式審議(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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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

重劃計畫書公告(30日)
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撰寫重劃報告及
報請解散重劃會

土地分配成果公告
及異議處理

重劃工程拆遷補償

抵費地處分及財務結算

交接及清償

全體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1/10以上
連署，得請求理事會召開(獎12)

提出異議

理事會協調處理

協調處理結果
送會員大會追認

協調不成時
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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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重劃會章程

1 重劃會名稱、會址

2 重劃範圍

3 會員大會召開
之條件及程序

4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5 理事、監事之名額、
選任及解任

6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權責

7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
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8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節錄）

9 配地爭議處理

31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重劃會章程

1 重劃會名稱、會址

2 重劃範圍

3 會員大會召開
之條件及程序

4 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5 理事、監事之名額、
選任及解任

6 理事會及監事會之權責

7 出資方式、財務收支
程序及財務公開方式

8 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9 配地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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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理事會&監事會

任務/權責

組成

同意比例

理事會 監事會

理事7人以上組成，互選1人為理事長。
會員人數8人以下時，1人為監事，
其餘會員為理事。(獎11)

監事名額不得逾理事名額1/3。
會員人數8人以下時，1人為監事，
其餘會員為理事。(獎11)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

2) 監察理事會執行重劃業務

3) 審核經費收支

4) 監察財務及財產

5) 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獎15)

1) 研擬重劃分配結果草案

2) 異議之協調處理

3) 土地改良物或墳墓拆遷

補償數額之查定

4) 工程設計、發包、施工、

監造、驗收、移管及其

他工程契約之履約事項

監事3/4以上之出席
出席監事2/3以上之同意(獎15)

5) 審議禁止或限制事項

6) 審議拆遷補償數額

7) 審議預算及決算

8) 審議重劃前後地價

9) 追認理事會對重劃分配結

果異議之協調處理結果

10) 審議抵費地之處分

11) 審議其他事項

理事3/4以上之出席
出席理事2/3以上同意(獎14)

得經會員大會決議
授權由理事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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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自辦市地重劃作業程序--聽證

爭點 通知主持人
陳述
意見

作成
紀錄

 行政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為主持人
 主持人應本中立公正之立場
 當事人認為主持人於聽證程序進行中

所為處置違法或不當，得即時異議
 主持人認為異議有理由，應即撤銷原

處置，認為無理由，應即駁回異議

 聽證會15日前，書面
通知當事人及其他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

 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
公告

 陳述人或發問人簽名或蓋章
 聽證會紀錄送達重劃範圍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主管機關準備會議所涉
事證或爭點之資料蒐集

作成行政處分前舉行

釐清爭點的工具

應作成書面紀錄

主管機關有說明採納與否的義務

 發言順序
a.案件當事人
b.其他利害關係人
c.證人、鑑定人及其他第三人

（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有關單位）

 相關人員答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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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負擔計算

配回
土地所有權人

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

費用負擔

非10項
公設

平均地權條例§60
道路、溝渠、兒童遊
樂場、鄰里公園、廣
場、綠地、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停車場、
零售市場等10項

1.工程費用
2.重劃費用
3.貸款利息

非10項公共設施 (市地重劃辦法§34)
1.以公有地指配 或
2.以抵費地指配 或
3.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納入共同負擔

≥ 55%

平均重劃負擔比例＝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費用負擔

1.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2.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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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各宗土地重劃後
應分配面積

(市地重劃辦法§29)

一般負擔

市地重劃負擔計算

a－a*Ａ*Ｂ
街廓1
重劃前地價：10元/㎡

街廓2
重劃前地價：20元/㎡
重劃後地價：60元/㎡

甲

甲

a=100𝒎𝟐 a’=50𝒎𝟐

a ：重劃前原有宗地面積

a’：非原街廓分面之重劃前面積調整

A=3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般負擔
 臨街地特別負擔

B：一般負擔係數=

A：宗地地價上漲率=
重劃後宗地單價
重劃前宗地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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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各宗土地重劃後
應分配面積

側街 正街

市地重劃負擔計算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臨街地特別負擔

側
街
負
擔L1

路寬
(m)

計算式 正街負擔L2
側街負擔L1
(=正街*1/2)

4 0 0

6 (6-4)÷2 1 0.5

8 8÷4 2 1

12 12÷4 3 1.5

20 5 2.5

30 5 2.5

 一般負擔
 臨街地特別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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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各宗土地重劃後
應分配面積

費用負擔

市地重劃負擔計算

費用負擔 係數C=

抵費地

原位次配回
土地所有權人

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

費用負擔

工程費用

貸款利息

現金補償

重劃費用

開發總支出

抵付處分所得

1/2

抵費地基金

重劃區專戶

剩餘部分

1/2

平均地權
基金

如有不足

代墊(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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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最小分配面積 (市§30)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39

依各街廓土地使用情況及分配需要於規劃設計時定之。

但不得小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定之寬度、深度及面積。

住宅區 最小寬度 最小深度 面積

第一種 7.2m 12m 86.4㎡

第二種 6m 12m 72㎡

第三種 4.8m 9.6m 46.08㎡

第四種 3m 8.4m 25.2㎡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40

1. 原位置分配

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不妨礙都市計畫、重劃工程或土地分配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41

原有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2. 原位次分配

重劃後重劃前

 跨占街廓分配線，如各側均達最小分配面積，個別分配

 街角地分配 (臨街面較寬且跨占面積較大者優先)

 跨占街廓分配線，如一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向面積較大一側分配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42

公園

3調整至
其他位置

(7)

車站
用地

(8)

8

(公有土地)

重劃後

重劃前

 原有土地位於10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調整至他處

 原有土地位於非10項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a.以公有土地優先指配

b.原土地所有權人放棄原位次分配時，以抵費

地指配

c.如無法以公有地或抵費地指配時，按原土地

所有權人面積比例分配

3. 公設用地調整分配



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重劃後

2未達最小分配面積

4. 合併分配

(2,4)(3)

(1)

(甲君)

(甲君)(乙君) (乙君)

以小併入大

(丙君)

乙君找丙君合併

重劃前

 重劃區內有其他土地：依分配面積較大

者，集中合併分配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數宗土地
時，應「逐宗個別分配」，如未達最小分
配面積時：

 重劃區內無其他土地：和其他地主合併

或領現金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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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甲、乙、丙 3人共有

重劃後

重劃前

(甲、丙共有)

(乙君)

5. 共有關係重整

 原持分部分須大於最小分配面積

 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過半數同意

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2/3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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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市地重劃土地分配

6. 現金補償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

土地應分配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

達最小分配面積1/2：

發給現金補償

【重劃前面積*原位置重劃後地價】

 已達最小分配面積1/2：

a) 增配：於深度較淺、地價較低之街廓，

按最小分配面積分配，並補繳差額地價

b)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得申請放棄配地，

改領現金補償：【重劃後面積*重劃後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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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基本概念 土地相關權利清理

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

邀集權利人協調

列冊

送登記機關

按原登記先後轉載
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

(用役物權應附位置圖)

依協議結果辦理
(相當補償)

協議不成者
提存補償地價

列冊

送登記機關

逕為塗銷登記
並通知權利人

地上權、農育權、
永佃權、不動產役權

視為消滅
請求相當補償

建物滅失，建物抵押
權或典權視為消滅

請求以分配之土地
設定抵押權或典權

註銷耕地租約
請求1/3公告現值

補償

發給現金補償者不能達到原使用目的者可達到原使用目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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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綜合比較
47

市地重劃 區段徵收

共同點 具自償性之整體開發

開發目的 改善地籍，增進土地利用 新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

實施主體 政府(公辦)、民間(自辦) 政府

領回價值 原則領地，例外領錢 原則領錢，例外領地(抵價地)

土地分配 原位次分配，繼受取得 抽籤依序選配，原始取得

賸餘供利用
之土地

抵費地
標售、讓售，得於清償開發總費用之前提，

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賸餘可建築土地
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負擔或抵價
地比例

≦45%(共同負擔比率)
負擔超過45%時，需經土地所有權人及其

土地面積過半數同意
50%~40%(抵價地比率)

安置計畫 法規無明定 有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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